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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间接税服务 
 
 
中国与秘鲁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 
 
《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中秘自贸协定》”）于 2009年 4月 28
日签署，并自 2010年 3月 1日起实施。《中秘自贸协定》是中国与拉美国家达成的
第一个一揽子的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
等。以下将主要从货物贸易方面进行评述。 
 
 
关税减让安排 
 
中国、秘鲁两国的货物将分为四类分阶段实施关税减让： 
 
• 第一类货物在《中秘自贸协定》生效当年实施零关税，该类货物分别约占中
国、秘鲁税目总数的 61.19%和 62.71%； 

 
• 第二类货物在《中秘自贸协定》生效 5年内逐步降为零，该类货物分别约占中
国、秘鲁税目总数的 11.70%和 12.94%； 

 
• 第三类货物在《中秘自贸协定》生效 10年内关税逐步降为零，该类货物分别约
占中国、秘鲁税目总数的 20.68%和 14.35%； 

 
• 第四类货物的关税将分别在《中秘自贸协定》生效 8、12、15、16、17年内逐
步降为零，该类货物分别约占中国、秘鲁税目总数的 0.99%和 1.95%。 
 

根据上述关税减让安排，中国轻工、电子、家电、机械、汽车、化工、蔬菜、水果
等众多产品和秘鲁的鱼粉、矿产品、水果、鱼类等产品都将从中获益。 
 
需注意的是，仍有部分货物作为例外不享受上述关税减让。例如，进口至中国的氯
化锂、甲醇、特定规格的发动机、彩色的卫星电视接收机等；以及进口至秘鲁的部
分纺织品、塑料制品、化学纤维产品。该部分货物分别约占中国、秘鲁税目总数的
5.44%和 8.05%。 
 
 
原产地规则 
 
根据《中秘自贸协定》，符合以下任何一项原产地要求的货物，应当视为原产货
物，并可享受优惠关税减让待遇： 
 
• 在中国或秘鲁一方境内，或在双方境内完全获得或生产的货物； 

 
• 在中国或秘鲁一方境内，或在双方境内完全由原产于中国或秘鲁的材料生产的
货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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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或秘鲁一方境内，或在双方境内使用非原产材料生产，但符合《中秘自
贸协定》中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的货物。特定原产地规则中所涉及的主要规则
包括： 

 
1) 区域价值成分规则，即成品在生产国（中国或秘鲁）的价值增值额不得少
于其离岸价格的一定比例（根据不同货物，该比例为 40%-50%）； 
 

2) 税则归类改变规则，即货物在中国或秘鲁境内的生产，使得所使用的非原
产材料税则号发生改变，且该改变符合特定原产地规则下规定的标准。 

 
此外，为保持原产货物的原产资格，《中秘自贸协定》规定货物应当在中秘双方之
间直接运输。下列情况应当视为中秘双方之间的直接运输： 
 
• 货物运输未经非缔约方境内的； 

 
• 货物运输途中经过一个或多个非缔约方境内，不论是否在这些非缔约方转换运
输工具或临时储存不超过三个月，只要： 

 
1) 货物在其境内未进入其贸易或商业领域；并且 

 
2) 除装卸、重新包装或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所需的其他处理外，货物在非缔
约方境内未经任何处理。 

 
 
简化海关程序 
 
除对关税减让达成协议外，中秘两国就简化海关程序，便利两国货物贸易达成一致
意见。主要规定包括： 
 
• 预裁定：允许就所涉货物在进口前申请预裁定，以确定该货物是否能够在进口
国享受《中秘自贸协定》下的优惠关税待遇，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保障。该规定
自《中秘自贸协定》生效之日 3年后生效； 
 

• 无纸贸易环境下自动化系统的应用：中秘两国海关将应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信
息技术加快货物放行程序，包括信息数据在货物到港前的提交和处理，以及用
于风险分析和布控电子或自动化系统； 
 

• 风险管理：中秘两国海关同意为低风险货物通关提供便利。但目前对于“低风险
货物”尚未公布具体实施细则。 
 

• 货物放行：中秘两国海关承诺将加快货物通关，除特殊情况下，货物应在抵达
后 48 小时内放行。该规定自《中秘自贸协定》生效之日 1年后生效。 

 
 
评论及建议 
 
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中秘两国 90%以上的货物将逐步实现零关税，两国的进口商
和出口商都将从关税减让安排中获益。除关税减让外，《中秘自贸协定》在便利中
国和秘鲁进出口通关方面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秘自贸协定》是中国达成并实施的第 8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他分别为内地与香
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
的自由贸易协定。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与哥斯达黎加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正
在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卡塔
尔和巴林 6国）、冰岛、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企业有必要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情况，从而有
效安排自身的供应链（生产、销售和采购），以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下的优惠关
税待遇，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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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德勤中国间接税服务组在协助企业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获取利益最大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以协助企业： 

 
• 确定适当的出口货物海关编码； 

 
• 确定可享受关税减让待遇的货物范围； 

 
• 判断出口货物是否满足原产地规则，以便确定其关税待遇； 

 
• 寻求使出口货物适用优惠关税待遇的解决方案； 

 
• 就关税待遇申请海关预裁定； 

 
• 向有关机构申请签发原产地证书； 

 
• 就海关对企业优惠关税待遇的质疑进行协助说明。 
 
若您需要对上述内容有更详尽了解，敬请与我们间接税服务组专业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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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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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数据，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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